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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审
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制定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审行为，切实发挥专家在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提高评审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规范性，不断提升我省环评文件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家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专家包括从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竣工验收、项目环评后评价、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抽查复核、项目选址现场踏勘等技术审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贵州省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评估机构组织的从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竣工验收、项目环评后评价、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抽查复核、项目选址现场踏勘等技术审查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管理依托】 专家的管理、抽取和考核，原则上依托生态环境部管理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及相关管理规定开展。
第五条 【基本条件】 专家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能够认真、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二）熟悉国家生态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要求，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有关文件、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等内容；
（三）原则上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技术职称满五年，熟悉本专业或行业领域的国内外情况和动态，具备为环评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辅助决策的能力；
（四）健康状况良好，能够承担技术审查及现场踏勘工作，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8周岁，资深、权威专家年龄可适当放宽；
（五）无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申请入库】 专家入选专家库采取个人申请及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向专家库提交入库所需材料（具体见附件），经审核后，纳入专家库统一管理。退休人员可由本人申请。
专家库实行动态更新，定期公布调整结果。
原则上一名专家申报参与评审行业领域种类不超过五种，专业领域种类不超过三种。
第七条 【专家权利】 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评审的环评文件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二）独立发表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
（三）按规定获得相应的专家评审费。
（四）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履行义务】 专家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提前审阅评审材料，会前按要求向委托评审的部门或机构独立提供明确的附带签名初审意见，并对发表的意见负责。评审会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个人评审意见上传至专家库。
（二）严格遵守技术评审中的保密要求，不得向外界泄露在评审过程中知悉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评审信息。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4472]（三）在技术审查工作中发现有弄虚作假、以权谋私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或者举报。
（四）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条 【专家评审费】 按照贵州省财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级评审咨询专家劳务费预算支出标准（试行）>的通知》（黔财编〔2023〕26号）以及其他关于评审咨询专家劳务费支出标准的相关规定，按实际工作时间发放专家评审费，专家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十条 【其他费用】 因工作需要申请使用异地专家或本地专家赴异地工作的，由此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按照有关差旅规定由使用单位据实报销。
第十一条 【回避事项】 专家与建设单位、第三方中介机构、报告编制单位等存在以下情形可能影响公正性的情况时，专家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一）受聘于建设单位、第三方中介机构、报告编制单位等与项目有关单位的。
（二）与建设单位、第三方中介机构或报告编制单位存在利益关系的。
（三）接受建设单位、第三方中介机构或报告编制单位等聘请，参与所评估建设项目技术文件的编制、提前审查、指导或审核工作的。
（四）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包含但不限于本人或直系亲属为建设单位、评价机构、第三方中介机构单位股东（含隐行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影响技术评审工作客观公正的。
退休专家不得参与原单位承担的环评项目技术审查工作。
第十二条 【廉政规定】 专家应遵守以下廉政规定：
（一）禁止在同一项目中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跟踪环评、后评估、验收备案、生态修复等技术评估活动；
（二）禁止参加本单位或个人提供环评现状监测、水文地质调查（勘察）、生态专项评价（调查）、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专项论证等环评前期基础技术服务的项目环评技术评审活动；
（三）禁止收受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银行卡、购物卡等利益；
（四）禁止参加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组织的旅游等营业性娱乐活动以及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相关费用；
（五）禁止借评审之名推销产品设备、包揽工程、承接业务等行为。
（六）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专家管理】 加强专家的日常管理，邀请专家的单位应于每次技术评审工作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在专家库系统中对专家评审行为进行评价。
结合评价结果及环评文件质量复核情况，对不规范履行技术评审职责的专家进行问责。对出现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 【专家惩戒】 贵州省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移送有管辖权的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处理：
（一）一年内参与评审的环评文件出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严重质量问题一次或者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一般质量问题且评审意见未指出的。
（二）未按照审查时限要求反馈审查意见三次及以上的；审查意见中，未一次性告知环评存在问题三次及以上的。
（三）一年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评审累计两次的。
（四）一年内评审会前不提交初审意见或会后不按时上传专家意见累计三次的。
（五）袒护或刁难建设单位、环评单位，不能客观、公正、公平开展技术评审的。
（六）违反评审规定，泄漏评审过程中有关技术秘密、商业机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信息的。
（七）一年内出现应当回避但未提出回避情形一次的。
（八）未严格履行本办法第八条相关廉政规定的。
第十五条 【专家退出】 贵州省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移送有管辖权的主管部门取消其入选专家库资格，并予以公告：
（1） 参与评审的环评文件出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所列严重质量问题或者一年内出现三次以上一般质量问题且在复核《修改一览表》上签字认可的。
（2） 参与评审的环评文文件一年内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两次或者一般质量问题三次且评审意见未指出的。
（三）一年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评审，累计三次及以上的。
（四）一年内评审会前不提交初审意见或会后不按时上传专家意见，累计四次及以上的。
（五）袒护或刁难建设单位、环评单位，不能客观、公正、公平开展技术评审，一年内累计两次及以上的。
（六）违反评审规定，泄漏评审过程中有关技术秘密、商业机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信息，一年内累计两次及以上的。
（七）一年内出现应当回避但未提出回避情形两次及以上的。
（八）未履行本办法第十二条相关廉政规定，且出现违法犯罪、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情形的。
对取消入选专家库资格的专家，五年内不予受理入库申请。
第十六条 【信用惩戒】 贵州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贵州省生态环境失信专家黑名单，对在评估、验收等环节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专家，列入贵州省失信专家黑名单，并予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上公布。
第十七条 【违纪处理】 贵州省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技术评估机构组织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为触犯刑法的，依法移交有管辖区的有关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贵州省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专家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评审过程中的有关行为违反行业自律规范等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
第十八条 【施行时间】 本办法由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自2024年7月 1日起施行，试行期2年。



附件

专家入库所需材料

1.在线填写专家申请表（附件1）。
2.上传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专家承诺书（附件2）扫描件、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如有）、退休证明（仅退休人员提供）。



附件1
专家入库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学    历
	
	职    务
	
	技术职称
	

	健康状况
	
	民    族
	
	是否在职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身份证号
	

	电子信箱
	
	手    机
	
	所在地区
	省  市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及邮编
	
	单位电话
	

	环评工程师职业
资格证书管理号（如有）
	


	行业领域
（限选五项）
	□畜牧 □渔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黑色金属矿采选 □有色金属矿采选  □非金属矿采选 
□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制造 □酒、饮料制造 □烟草制造 
□纺织 □纺织服装、服饰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木材加工 □家具制造 □造纸和纸制品 □印刷 □文教用品制造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精制石油产品制造  □炼焦 
□煤制合成气和液体燃料生产 □生物质燃料加工）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无机酸、无机碱、无机盐制造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肥料制造  □农药制造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合成材料制造  □专用化学品制造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医药制造 □化学纤维制造 □橡胶和塑料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水泥  □砖瓦  □玻璃  □陶瓷）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金属制品 □通用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制造 □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
□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 □仪器仪表制造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燃气生产和供应 □水生产和供应
电力、热力生产（□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 
□房地产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陆地矿产资源地质勘察）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33811]□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一般固废集中处置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34201]□医疗废物处置、病死及病害动物处理）
□公共设施管理（生活垃圾转运、集中处置）
□卫生 □社会事业与服务
水利（□水库 □灌区 □防洪除涝工程 □河湖整治 □引水）
□农业、林业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35001]交通运输（□等级公路和城市道路建设 □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机场和码头 □航道工程、水运辅助工程 □管道运输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35741]□油库、气库 □仓储）
□海洋工程□其他（注明具体行业领域）：

	行业领域
（限选五项）
	

	专业领域
（限选三项）
	□地表水环境 □地下水环境 □大气环境 □声环境 □环境振动
□生态环境 □土壤环境 □人群健康 □海洋环境
□环境风险 □环境监测 □电磁辐射
环境工程（□废水 □废气 □噪声 □固体废物）
环境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排污许可 □环境执法 
□环境信息）
□遥感和地理信息 □气象气候 □环境地质 □其他（注明具体专业领域）：

	熟悉的区域、流域和海域
（限选三项、非必选）
	重点区域（□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汾渭平原 □青藏高原）
重点流域（□长江 □黄河 □珠江 □松花江 □淮河 □海河  □辽河）
海域（□渤海海域 □黄海海域 □东海海域 □南海海域）
□其他（注明具体区域、流域和海域）：

	个人简历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主要成果，不超过800字）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相关证明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
2.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
3.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如有）；
4.退休证明（仅退休人员提供）。

附件2
专家承诺书

入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专家库，我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专家库各项规章制度，并作出如下承诺：
1.忠于职守，客观公正。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工作中坚持原则，不受任何权势、利益主体和人情的左右，科学、公正地提供咨询；在评估项目与专家利益相关或可能使专家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时，主动回避参与该项目的技术评估。
2.科学严谨，谨言慎行。技术评估会前认真研读环评文件并严格把关；会前起草书面意见，意见明确、具体，并对提出的意见负责；不对外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含技术秘密）以及尚未公开的评估信息和商业秘密。
3.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不收取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或个人等项目评估利益相关方给予的礼金、有价证券、银行卡、购物卡等；不参加利益相关方组织的营业性娱乐活动和旅游；不在利益相关方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签名：   
                              年  月  日
— 16 —
— 15 —
